
澎湖縣榮民服務處 108 年度「第一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復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考 

1 

榮民鄭○琳先生： 

一、 退伍十餘載，深感臺灣退

伍軍人相當沒有地位，去

(107)年 11 月 11 日參加

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盛

大的慶祝活動展現對退

伍軍人的尊敬與感謝，搭

乘大眾運輸及至餐廳用

餐皆免費；中國亦於 2018

年成立退伍軍人事務

部，開始重視退伍軍人的

福利及權益，並針對二次

世界大戰時參加越戰的

老兵，加發補助金，心中

特別感慨。 

 

二、 日前看到服務組長陳明

雄協助方烈雄伯伯就

醫，亦常看到輔導員邱繼

裕走動訪視龍行新城社

區，深覺輔導會及榮民服

務處實有存在的必要

性，才能即時提供第一線

澎湖縣榮民服務處回覆： 

一、 感謝鄭先生對於本處服務同仁

的肯定，服務照顧榮民的工作

沒有止盡，本處全體同仁會更

加努力與精進。 

二、 針對亡故榮民骨灰發還大陸地

區家屬，說明如下： 

(一) 輔導會為使亡故榮民靈骨歸 

      根，以達安生慰死之目的， 

      特訂定「亡故榮民骨灰發還 

      大陸地區家屬作業規定」參 

      據。 

(二) 故榮民大陸地區家屬得親自 

      或委託台灣地區人員，向亡 

      故榮民設籍地之輔導會所屬 

      遺產管理機構申領骨灰；非 

      屬民法第1138條所列繼承人 

      申領骨灰者，其骨灰應於大 

      陸地區繼承期限(3 年)屆滿 

      後發還。 

(三) 澎湖地區歷來在臺單身榮民 

      前輩早期以土葬為主，目前 

      仍散置於澎湖縣各鄉(市)公   

      墓，本處配合地方政策適時 

      辦理土葬榮民墓塚起掘並安 

 

 

 



服務。 

 

三、 大陸友人詢問，親人民國

38 年跟隨部隊來臺，在臺

單身亡故後放在公墓，要

如何將骨灰拿回大陸？ 

 

四、 大陸目前開放 47 個城市

自由行，其他二級城市需

要團進團出，請問要如何

申請來臺將骨灰帶回？ 

      厝軍人忠靈祠，以慰英靈。 

(四) 本處僅辦理亡故榮民之骨灰 

      申領發還作業，至於現役軍  

      人亡故者其殯葬善後及起掘 

      晉塔等事宜需由國防部相關 

      單位協助辦理，特此說明。 

 

移民署澎湖縣服務站回覆： 

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奔

喪、運回遺骸、骨灰等，其適用對

象及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 大陸地區人民，其在臺灣地區

之二親等內血親、配偶之父

母、配偶或子女之配偶，於民

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死亡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運回遺骸、骨灰。但以一次

為限。 

(二) 依規定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奔

喪、運回遺骸、骨灰之大陸地

區人民年滿六十歲行動不便或

健康因素須專人照料，得同時

申請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上二親

等內血親一人同行照料。 

(三) 申請奔喪、運回遺骸、骨灰之

次數以 1 次為限，每次停留期

間不得逾 1個月，不得延期。 

(四)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所檢附大陸地區製作之文

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查證、驗

證。 

(五) 如係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後亡故者，將可申請自由

行(北京、上海等 47 個城市)

或以團進團出方式來臺辦理。 

(六) 詳細申請流程及所需證明文

件，請洽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 

2 

榮民趙○隆先生： 

建議輔導會配鏡可否申請多焦

鏡片(可看遠看近)，不要僅限

於近視或老花眼鏡。 

輔導會就醫處回覆： 

眼鏡功能種類繁多，市場價格差異

大，囿於本會預算經費有限，僅能

補助近視、老花眼鏡，未來視榮民

申辦各項醫療輔具需求及經費賸餘

情形後，再行評估是否有調整補助

鏡片種類之空間。 

 

3 

榮民陳○先生： 

輔導會提供的配鏡載起來不合

適，又必須等到兩年後才能申

請，導致新配的眼鏡一直放在

家中，無法妥善運用。 

輔導會就醫處回覆： 

本會提供 8 款鏡框可供榮民依個人

喜好選擇，各配鏡據點皆有備品可

供配製前試載，眼鏡配妥後有配戴

不合適之情形，建議榮民攜帶眼鏡

至原配鏡據點進行調整。 

 

4 

榮民歐○梯先生： 

建議仍維持 2 年可申請配鏡，

誠如趙學長反映，如能申請多

焦鏡片更符合需求。 

輔導會就醫處回覆： 

現行配鏡補助政策仍為每 2 年申辦

1 次，因眼鏡功能種類繁多，市場

價格差異大，囿於本會預算經費有

限，僅能補助近視、老花眼鏡，未

來視榮民申辦各項醫療輔具需求及

經費賸餘情形後，再行評估是否有

調整補助鏡片種類之空間。 

 



5 

榮民翁○元先生： 

輔導會提供的鏡框型式太少，

建議可由個人自行配鏡，選擇

適合的鏡框和鏡片，每兩年申

請一次經費補助(定額補助)。 

輔導會就醫處回覆： 

因眼鏡之單價較低且規格簡易，以

集中採購方式較能取得優惠價，嘉

惠更多榮民，爰現行榮民配鏡均以

實物補助，無自行配鏡後現金補助

之方案。另本會刻正研議及規劃未

來朝向更具便利性及符合需求之方

式辦理。 

 

 

 

 

 

 

 

 

 

 

 

 

 

 

 



澎湖縣榮民服務處 108 年度「第二、三服務網座談

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考 

1 

榮民許○豐先生： 

一、 在此特別說明，無職榮民健

保可掛在六類一目，且無排

富條款，眷屬(含無職業配

偶、父母及未滿二十歲且無

職業子女)可享有減免；無

職榮民至榮民醫療體系(榮

總、榮院等)就醫，可享有

免繳掛號費，及免收健保二

人病房費差額，繳費收據上

顯示自付額也是輔導會支

付，有感輔導會對於榮民就

醫之照顧。 

 

二、 本縣位處離島，建議可否在

澎湖地區設置榮家，可利用

已無運用之營區，或以委外

本縣其他安養機構辦理，以

便利子女無法照顧，也不願

離鄉之年長榮民。 

 

三、 請問領有退休俸人員可否

入住榮家，入住榮家費用怎

麼計算？ 

澎湖縣榮民服務處回覆： 

一、 感謝許先生對於輔導會的肯

定，對於榮民就醫相關權

益，本處會更積極宣導週

知。輔導會現行醫療補助分

為「健保一般保險費」、「部

分負擔自付額」及「健保不

給付費用（醫療必須）」三部

分，說明如下： 

(一) 健保一般保險費：「無職榮

民」全額補助（含遺眷家戶

代表，每人每月 1,249 元），

其「無職眷屬」補助 70%（每

人每月 874 元，僅需自繳

30%，每人每月 375 元）。 

(二) 部分負擔自付額：依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 43 條與 47 條規

定，「無職榮民」不論在榮民

或非榮民醫療體系皆全額補

助；「有職榮民」限榮民體系

內就醫，依退伍時官階別按

一定比率補助（上校級 20%；

中、少校級 50%；尉級 70%；

士官及士兵級 100%）。 

(三) 健保不給付（醫療必須）：「無

 



職榮民」包含掛號費、二人

病房差額（限榮民總醫院）、

就養榮民伙食費差額、健保

不給付醫療項目（輔導會核

准項目）費用皆免繳；「有職

榮民」於榮民醫療體系之掛

號費亦免繳。 

 

二、 輔導會計有16所榮譽國民之

家，北部 5間、中部 3間、

南部 6間、東部 2間，惟離

島澎湖及金門尚無設立，大

部分榮民(眷屬)選擇入住於

本地公、私立安養(養護)機

構。本案將持續函報輔導

會，在考量國家總預算及成

本評估，建議在澎湖縣設立

榮譽國民之家，或委託衛生

福利部、民間安養機構等辦

理，讓澎湖的榮民(眷屬)能

夠在地安老，不需遠赴台灣

入住榮家。 

 

三、 目前輔導會16所榮家除提供

就養榮民入住，亦開放退休

俸等及一般民眾入住，安置

類型分為安養、失能養護及

失智養護三種。安養服務費

6,000 元/月，失能/失智養護

服務費 6,800 元/月，伙食費

4,050 元/月，實際金額依各



榮譽國民之家規定。 

 

輔導會就養處回覆： 

一、 榮家之興建營運必須由公務

預算支應，限於政府總員額

法，現階段尚無法再撥補人

力及預算支應建置澎湖榮民

之家。 

二、 經查衛生福利部所屬澎湖老

人之家，安養床位有24床，

尚有空床可申請辦理入住

(連絡資訊06-9217056轉分

機153 薛社工)，若有需求可

逕向該家洽詢，俾利政府資

源有效運用。 

 

 

 

 

 

 

 

 

 

 

 

 

 

 

 

 



2 

榮民歐○丁先生： 

一、 有關申請鑲牙補助，必須檢

附健保合約牙醫院所開立

診斷證明書，請問澎湖地區

有哪幾家，可否簡要說明？ 

 

二、 目前鑲牙補助僅限就養榮

民，可否擴大服務至領有退

休俸或退伍金之無職年長

榮民，減輕醫療負擔。 

 

三、 請問榮民申請醫療輔具(助

行器、輪椅等)，是否有年

齡上的限制？ 

澎湖縣榮民服務處回覆： 

一、 澎湖縣內健保合約牙醫院所

計有衛福部澎湖醫院、三軍

總醫院澎湖分院、鴻明牙醫

診所、神光牙醫診所、永勝

牙醫診所、滿祥聯合牙醫診

所、華美牙醫診所、怡富牙

醫診所、富祥聯合牙醫診

所、信安牙醫診所、康健牙

醫診所、陳立堅牙醫診所、

昕家牙醫診所、林凱弘牙醫

診所、唯美聯合牙醫診所、

全家牙醫診所、宏恩牙醫診

所、明陽牙醫診所、大蘋果

牙醫診所等，詳細資料皆可

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網頁查詢。 

 

二、 鑲牙補助因受政府預算限

制，目前僅提供公費就養榮

民申請，全口假牙補助上限 4

萬元(每 4 年可申請一次)，

半口假牙補助上限 1 萬 5 千

元(每 2 年可申請一次)。若

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

分，亦可向澎湖縣政府申請

假牙補助。 

三、 有關鑲牙補助建議，持續函

報輔導會，積極爭取領有退

休俸或退伍金之無職年長榮

民亦可申請。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374401009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374401009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374401009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3744010092


四、 輔導會醫療輔具申請目前沒

有年齡限制，需檢附榮民證

正、反面影本、健保合約醫

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或

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正

本(驗畢歸還)。 

 

輔導會就醫處回覆： 

囿於鑲牙經費較昂貴，本會預算有

限，僅能補助具就養身分者申請鑲

牙補助。將繼續積極爭取預算補

助，並考量榮民申辦各項申辦醫療

輔具需求後，通盤調整補助範圍。 

 

 

 

 

 

 

 

 

 

 

 

 

 

 

 

 

 

 


